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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计委、物价局、财政厅(局)： 最近，

一些省级物价部门来函，询问有关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

理费收取范围的问题。经商国家林业局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

如下：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和原林业部

、财政部、原国家物价局《关于发布〈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

护管理费收费办法〉的通知》(林护字[1992]72号)的有关规定

，凡经营利用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，必须缴纳陆生野生动物

资源保护管理费。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由省级以上

林业主管部门向经批准出售、收购、利用的国家一、二级保

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供货方收取。因此，陆生野生动物资

源保护管理费的收费对象不仅包括生产环节的供货方，也包

括流通环节的供货方。但是，对同一动物或其产品，只能在

一个环节上收取一次费用，不得重复收费，不得对出售、收

购和利用的每一个环节的供货方都收取费用。 二00二年四月

九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